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以及提供

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

常交易。交易价格在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前提下确定，本着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通过招投标、比价和议价等方式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

当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关于爱康实业及其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抵偿欠款的追溯交易的事前认

可意见 

经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及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

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重新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因此，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且在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耿乃凡                     何  前                 杨胜刚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经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及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重新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

